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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缴费基数就是工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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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基数与工资总额 



    城镇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 

    缴费工资基数低于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
以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超过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部分，不计入缴
费工资基数。--《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183号令 第十二条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中” 的“工资”指按国家
统计部门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范围内发放的工资。--关
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
社养发〔2007〕29号）第三条 

缴费基数 

如何确定？ 

   “在确定单位及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时，各项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统一按被保险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确
定，单位缴费工资基数按全部被保险人个人缴费基数之和
确定。工资总额的统计口径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相关工资
指标解释口径掌握。” --关于进一步统一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
数的通知（京劳社保发〔2007〕32号）第一条 



工资总额 

定义： 

    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
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计算应以直接支
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 《关于工
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第1号令） 第三条 

构成：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
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第1号令） 
第四条 



缴费基数 
1.新参加工作或失业后再就业的人员，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以进入本企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当年各月缴费工资基数。

从第二年起，以本人上一年在本企业工资的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

基数。 

2.经企业批准请长假保留劳动关系，但不支付工资的人员 

企业应与其签订书面协议。第一年，以其请假的上一年度本人月

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次年起按协议约定的缴费工资基数以及

各自负担的数额，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 

3.在医疗期内的病休人员 

其病休期间领取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在不足整年度时与当

年非病休期间的工资合并计算）作为第二年缴费工资基数。 

4.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至六级伤残并领取伤残津贴的工伤职工 

以领取的伤残津贴（在不足整年度时与当年未发生伤残期间的工

资合并计算）作为第二年缴费工资基数。 

 --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养发〔2007〕 29号） 



缴费基数 

5.被派到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工作的人员 

派出当年按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次年起按企业与被保险人约定的缴费工资基数缴纳。 

6.被企业外派、外借及劳务输出到其他单位工作的人员 

其在其他单位领取的劳务收入，应由被保险人向派出单位

备案，并与派出单位发放的工资共同作为缴费工资基数。 

7.个体工商户雇工 

由个体工商户和雇工以雇工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为缴费

工资基数。 
 

--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养发〔2007〕 29号） 

补充： 
《关于规范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险中心函〔2006〕60号 



案例分析 



缴费基数 

        根据关于贯彻实施《北京市基本
养老保险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京
劳社养发〔2007〕29号）规定： 

        新参加工作或失业后再就业
的人员，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由机关或其他企、事业单位调
（转）入企业的人员，缴纳保险
费时，以进入本单位工作第一个
月的全月工资作为当年各月缴费
工资基数。第二年起，以本人上
一年在本单位的月平均工资作为
缴费工资基数。 

小概念： 

“自然年度”是指每年1月至12月 

“社保缴费年度”是指当年7月至次年6月 

       也就是说，如果当年入职本单
位，按照入职首月全月工资核定入
职月至次年6月的社保缴费工资基
数； 
        如果上一年或更早年度入职，
按照上一年度（“自然年度”）在
本单位的月平均工资核定当年7月
至次年6月（“社保缴费年度”）
的社保缴费工资基数。 



举例： 

小王毕业后于2018年7月1日在A单位开始参加工作，2021年3

月中旬离职，当月进入B单位工作至今（2021年4月，A单位为其

减员，B单位同月增员）。那么，小王参加工作以来每月社保缴

费工资基数是多少？ 

2018.7-2019.6，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A单位2018年7月工资； 

2019.7-2020.6，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A单位2018年7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 

2020.7-2021.3，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A单位2019年（自然年度）全年的月平均工资； 

2021.4-2021.6和2021.7至今，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B单位2021年4月工资。 



        小王因在B单位表现优异，从下月（2022年4月）开始月薪涨
2000元，需要调整社保缴费工资基数吗？ 

 不需要。  

        每个月的工资变化，都只会影响次年“社保缴
费年度”的工资基数。小王每月涨的2000元将会体现
在2023年的社保缴费年度里（2023年7月至次年6月）。 

2021.4-2021.6和2021.7-2022.6，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B单位2021年4月工资； 

2022.7-2023.6，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B单位2021年4至12月的月平均工资； 

2023.7-2024.6，小王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在B单位2022年（自然年度）全年的月平均工资。 



核定缴费工资基数涉及上下限的处理 

举个例子 

以现在 2021 年度（2021.7-2022.6）为例,所有险

种下限为 5360，上限为 28221。 

 

核定工资 缴费基数 

5000 5360 

15000 15000 

30000 28221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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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中的常见问题 

1.首月非全月 
2.首月是试用期，全额发放80%的工资 
3.首月有缺勤扣款 
4.有半个月的工资，怎么算月均 

…… 



试用期发

放80%的 

工资 

缺勤扣款 

劳动合同 

签订日不是

1日 

方法一： 
按职工到本单位第一个全月工资确定 
 
方法二： 
按首月实际应发÷出勤天数21.75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因病、工伤、产假、计划
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
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
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
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
付的工资。-- 《关于工资总额
组成的规定》（国家统计局第1
号令） 附件：关于职工工资有
关解释（二）工资总额构成的内
容 计时工资（5） 



月均工资
的计算 

年终奖 

劳动合同

签订不是

1日 

因缺勤

非全月 



举例 

例1 
        小刘3月1日入职A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按该单位
要求，首月在试用期内，工资按照全额的80%发放，
第二个月转正，全额发放100%的工资，请问缴费基数
怎么算？ 
        答：以首月工资确定缴费基数。 
 
 
例2 
        小王4月1日入职B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期间有请
病事假，单位扣除了相应的工资，请问如何申报缴费基
数？ 
        答：剔除缺勤扣款后的工资确定缴费基数。 



举例 

例3 
        小李4月17日入职A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单位按实
际工作天数发放的工资，请问缴费基数怎么算？ 
        答：方法一：按小李到A单位第一个全月工资确定，
即5月全月工资。 
        方法二：按首月实际应发÷出勤天数21.75。 
 
例4 
        单位该申报2022年度（2022.7-2023.6）缴费基数
了，其中2021年的年终奖在2022年1月发放，请问这部
分钱要计算在2021年的月均工资里吗？ 
        答：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可计算在2021年（自然
年）里，也可算在2022年（自然年）里。 



举例 
例5 
        小刘2020年9月12日入职A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
在申报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的缴费工资基数时，
半个月的工资要计算在月均工资里吗？ 
       答：方法一：不足全月的工资可以不算在月均工
资里，即按2020年10月至12月的月均工资申报新的缴
费工资基数。 
       方法二：把9月的工资折合成全月后，即按2020
年9月至12月的月均工资申报新的缴费工资基数。 
 
例6 
        小明的单位为其补缴2021年3月的保险，实际上
小明2021年1月就到了该单位并签订劳动合同，请问
基数怎么确定？ 
        答：按入职单位的首个全月工资确定基数。 



举例 

特
殊
情
况 

例7  
        员工在同一单位换岗，且重新签订了劳动合
同，基数是否应及时调整？ 
        答：不用调整，正常每月7月核定基数即可。 

例8  
       员工去年4月底在集团内部调动，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和工资发放都已由A单位转为B单
位，A和B关系为上下级、平级或重组。现B单
位核算上年平均工资时，想沿用A单位工资，将
A单位4个月和B单位8个月工资合并核算，可以
吗？ 
       答：不可以，只能按B单位工资核算。 



举例 

 

例9 
       两家单位有隶属关系，员工2018年和2019年
在A单位上班并缴纳社保，2020年在B单位上班
并缴纳社保，A单位2018年和2019年的年终奖在
2020年划转给B单位代发。 
     （1）员工想用此年终奖调整2019年度和2020
年度在A单位的社保基数可以吗？ 
        答：不可以。 
     （2）员工可以用此年终奖调整2021年度社保
基数吗？ 
        答：可以。算入发放年平均工资。 
 

特
殊
情
况 



答疑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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